
金門縣金寧鄉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第十二條、 

第十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主席綜理會務。主

席因故不能執行

職務時，由副主席

代理。主席、副主

席同時不能執行

職務時，在會期

內，由代表於三日

內互推一人代理

之；如為休會期

間，應於七日內召

集臨時會互推一

人代理之；屆期未

互推產生者，由資

深代表一人代理，

年資相同時，由年

長者代理。 

第十二條 主席綜理會務。主

席因故不能執行

職務時，由副主席

代理。主席、副主

席同時不能執行

職務時，由主席指

定，不能指定時，

由代表於十五日

內互推一人代理

之；屆期未互推產

生者，由資深代表

一人代理，年資相

同時，由年長者代

理。 

一、考量地方立法機關為合議制

機關，其主席、副主席係由

地方民意代表以記名投票

分別選出，渠等同時無法執

行職務時，應回歸由全體代

表決定此一期間代理主席

人選，為提高法效性代表互

推一人代理，修正為由代表

召集會議於一定期限內決

定代理人選，屆期未互推產

生時，由資深代表代理。 

二、本條所稱「不能執行職務」，

參酌現行法律規定及地方

民意機關實務運作，例如有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

百十七條規定當然停止代

表職權；因案被羈押或通

緝；因天災事變或身心障礙

致無法有效為意思表示；因

重大傷病無法到會等情形，

尚不包括短時間之出差或

請假。 



第十四條 主席、副主席辭

職、去職、死亡或

被罷免，應於出缺

之日起三日內報

縣政府備查，並函

知鄉公所。 

 

         主席、副主席出缺

時，應於備查之日

起三十日內補選

之。主席、副主席

同時出缺時，由縣

政府指定代表一

人暫行主席職務，

並於備查之日起

三十日內召集臨

時會，分別補選

之。 

 

         主席辭職、去職或

被罷免，應辦理移

交，未辦理移交或

死亡者，由副主席

代辦移交。主席、

副主席同時出缺

時，由秘書代辦移

交。 

第十四條 主席、副主席辭職、

去職、死亡或被罷

免，應即報縣政府

備查，並函知鄉公

所。 

 

 

         主席、副主席出缺

時，由本會議決補

選之。主席、副主

席同時出缺時，由

縣政府指定代表

一人暫行主席職

務，並於備查之日

起三十日內召集

臨時會，分別補選

之。 

 

 

         主席辭職、去職或

被罷免，應辦理移

交，未辦理移交或

死亡者，由副主席

代辦移交。主席、

副主席同時出缺

時，由秘書代辦移

交。 

一、為明確規範主席、副主席出

缺報自治監督機關備查之

期限，俾利即早啟動補選程

序，爰修正第一項，明定代

表會應於上開人員出缺後

三日內報自治監督機關備

查。 

二、考量地方立法機關主席對外

代表各該代表會，對內綜理

會務，而副主席為其法定代

理人，襄助主席處理議事，

二者於地方立法機關之議

事運作穩定及行政事務處

理具有重要性，職位出缺時

應儘速透過補選程序補實，

為資明確，爰修正第二項有

關主席、副主席出缺之處理

規定，明定主席、副主席出

缺時，應於備查之日起三十

日內補選。 

 


